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路000號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未成年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

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之父，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經本

院和解離婚，並於000年00月00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之

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惟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

年子女至其男友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

襲胸事件，相對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為此

爰依法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等

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知悉未成年子女遭襲胸後，立即與

其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

語。

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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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

妻如達成協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

定之情形有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

容已為協議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

由原夫妻請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

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

疏於照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

益，他方始得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一方，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

之情事，自不得遽行改定。又審判長或法官得依聲請或依職

權命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調查事實，家事事件法第18條第

1項復有明定。

四、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嗣兩造於112年5月31日經

本院和解離婚，並於112年12月19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兩造

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年子女至其男友

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襲胸事件，相對

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相對人等情，為相對人

所不爭執未成年子女確實有遭其前男友襲胸，堪認聲請人之

主張固非無據。惟相對人以其已與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

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語為辯，且經未成年子女到

庭陳述略以：不同意改定其親權予聲請人，去年10月有遭相

對人前男友襲胸，其很晚才向相對人表示襲胸一事，相對人

知悉後即與其前男友分手，其再未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等語

（見本院113年9月23日訊問筆錄）。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固

有遭相對人前男友為猥褻行為，惟相對人知悉後立即與其前

男友斷絕聯繫，並通報婦幼隊，未因此姑息其前男友不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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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成年子女亦陳述其未再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行為，自

難認相對人一次對未成年子女之疏於保護義務即逕認其對未

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況未成年子女經本院家事調

查官訪視後，認其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相當滿意，給予相

對人滿分等情（詳見下述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亦足認

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任之，對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益

之處，故聲請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尚不足

採。

　㈢又經本院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

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其

調查結果略以：⒈相對人有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兩造離婚

後經裁定由相對人單獨任兩造長女、次女之親權人，就訪視

結果，相對人有固定工作及住所，收入穩定，居住環境舒適

寬敞。雖相對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並未嚴重影響其教養能

力，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成長歷史、性格喜好、學習情形也

皆有了解，親子間維持良好互動。而兩造長女現被社會處安

置，放假期間是至相對人租屋處短居，次女則與相對人共同

生活，相對人就次女課後照顧也都有適當安排，相對人居住

鄰近之友人亦可提供良好協助，查無相對人未盡母職之情

事。2.相對人有無對子女不利之情事？就聲請人主張次女遭

相對人男友襲胸一事，查相對人保護雖有疏忽，但相對人獲

知當下就有通報社工，並持續留意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相

對人也非放任未成年子女與其他男性單獨相處，而是一同就

寢時發生該事件，現況相對人也已與前男友分手。次女就此

事也表示，當下雖感害怕與不舒服，但母親有著手處理，目

前身心狀態未受到太大影響。3.未成年子女意願及親子關

係：兩造長女就讀國中三年級，現由社會處安置。兩造次女

就讀國小四年級，則明確表達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表

示對現有生活很滿意，並給予10滿分評價，而生活最親近的

家人就是相對人與母親友人，也相當習慣及喜歡目前就讀學

校，不願改變現狀。4.總結：相對人有積極照顧意願，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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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表現關心，目前未成年子女亦受有適當照顧，雖相對人因

一時疏忽，致未成年子女遭受前男友性騷擾，然事件發生後

相對人皆有相應處理，社工亦持續關心相對人家庭狀況。且

兩造相較，聲請人教養能力明顯不足，包括身體受傷影響謀

生能力，因長期無收入，需將原本照顧之身心障礙長子送往

社福機構療養，也是直至近日聲請人才尋得臨時工作。聲請

人亦未按裁定進行會面交往及支付扶養費用，言談間就子女

照顧事務也是草率安排，例如提到若因工作晚歸，會將未成

年子女委託鄰居老人陪伴，並無值得信賴的支持系統。聲請

人亦曾於113年4月攜長子至相對人住處與二名未成年子女會

面時，因自行攜次女離開，使長子長女單獨相處間，又發生

智能不足之長子脫衣事件，並使兩造長女受到驚嚇。整體評

估，相對人雖有疏忽，但親職教養能力及照顧環境皆明顯優

於聲請人，評估相對人仍為適任之親權人等語，有本院家事

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㈣綜上所述，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

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從而，聲請人聲

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

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台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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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路000號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未成年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之父，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經本院和解離婚，並於000年00月00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惟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年子女至其男友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襲胸事件，相對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為此爰依法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知悉未成年子女遭襲胸後，立即與其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語。
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妻如達成協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定之情形有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容已為協議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由原夫妻請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疏於照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益，他方始得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自不得遽行改定。又審判長或法官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調查事實，家事事件法第18條第1項復有明定。
四、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嗣兩造於112年5月31日經本院和解離婚，並於112年12月19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兩造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年子女至其男友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襲胸事件，相對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相對人等情，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未成年子女確實有遭其前男友襲胸，堪認聲請人之主張固非無據。惟相對人以其已與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語為辯，且經未成年子女到庭陳述略以：不同意改定其親權予聲請人，去年10月有遭相對人前男友襲胸，其很晚才向相對人表示襲胸一事，相對人知悉後即與其前男友分手，其再未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等語（見本院113年9月23日訊問筆錄）。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固有遭相對人前男友為猥褻行為，惟相對人知悉後立即與其前男友斷絕聯繫，並通報婦幼隊，未因此姑息其前男友不法行為，未成年子女亦陳述其未再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行為，自難認相對人一次對未成年子女之疏於保護義務即逕認其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況未成年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後，認其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相當滿意，給予相對人滿分等情（詳見下述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亦足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任之，對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益之處，故聲請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尚不足採。
　㈢又經本院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其調查結果略以：⒈相對人有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兩造離婚後經裁定由相對人單獨任兩造長女、次女之親權人，就訪視結果，相對人有固定工作及住所，收入穩定，居住環境舒適寬敞。雖相對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並未嚴重影響其教養能力，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成長歷史、性格喜好、學習情形也皆有了解，親子間維持良好互動。而兩造長女現被社會處安置，放假期間是至相對人租屋處短居，次女則與相對人共同生活，相對人就次女課後照顧也都有適當安排，相對人居住鄰近之友人亦可提供良好協助，查無相對人未盡母職之情事。2.相對人有無對子女不利之情事？就聲請人主張次女遭相對人男友襲胸一事，查相對人保護雖有疏忽，但相對人獲知當下就有通報社工，並持續留意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相對人也非放任未成年子女與其他男性單獨相處，而是一同就寢時發生該事件，現況相對人也已與前男友分手。次女就此事也表示，當下雖感害怕與不舒服，但母親有著手處理，目前身心狀態未受到太大影響。3.未成年子女意願及親子關係：兩造長女就讀國中三年級，現由社會處安置。兩造次女就讀國小四年級，則明確表達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表示對現有生活很滿意，並給予10滿分評價，而生活最親近的家人就是相對人與母親友人，也相當習慣及喜歡目前就讀學校，不願改變現狀。4.總結：相對人有積極照顧意願，對子女表現關心，目前未成年子女亦受有適當照顧，雖相對人因一時疏忽，致未成年子女遭受前男友性騷擾，然事件發生後相對人皆有相應處理，社工亦持續關心相對人家庭狀況。且兩造相較，聲請人教養能力明顯不足，包括身體受傷影響謀生能力，因長期無收入，需將原本照顧之身心障礙長子送往社福機構療養，也是直至近日聲請人才尋得臨時工作。聲請人亦未按裁定進行會面交往及支付扶養費用，言談間就子女照顧事務也是草率安排，例如提到若因工作晚歸，會將未成年子女委託鄰居老人陪伴，並無值得信賴的支持系統。聲請人亦曾於113年4月攜長子至相對人住處與二名未成年子女會面時，因自行攜次女離開，使長子長女單獨相處間，又發生智能不足之長子脫衣事件，並使兩造長女受到驚嚇。整體評估，相對人雖有疏忽，但親職教養能力及照顧環境皆明顯優於聲請人，評估相對人仍為適任之親權人等語，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㈣綜上所述，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從而，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台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路000號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未成年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
    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之父，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經本院
    和解離婚，並於000年00月00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惟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年
    子女至其男友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襲
    胸事件，相對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為此爰
    依法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等語
    。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知悉未成年子女遭襲胸後，立即與
    其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
    語。
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
    妻如達成協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
    定之情形有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
    容已為協議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
    由原夫妻請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
    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
    疏於照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益
    ，他方始得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一方，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
    情事，自不得遽行改定。又審判長或法官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命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調查事實，家事事件法第18條第1
    項復有明定。
四、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嗣兩造於112年5月31日經
    本院和解離婚，並於112年12月19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兩造
    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年子女至其男友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襲胸事件，相對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相對人等情，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未成年子女確實有遭其前男友襲胸，堪認聲請人之主張固非無據。惟相對人以其已與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語為辯，且經未成年子女到庭陳述略以：不同意改定其親權予聲請人，去年10月有遭相對人前男友襲胸，其很晚才向相對人表示襲胸一事，相對人知悉後即與其前男友分手，其再未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等語（見本院113年9月23日訊問筆錄）。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固有遭相對人前男友為猥褻行為，惟相對人知悉後立即與其前男友斷絕聯繫，並通報婦幼隊，未因此姑息其前男友不法行為，未成年子女亦陳述其未再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行為，自難認相對人一次對未成年子女之疏於保護義務即逕認其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況未成年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後，認其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相當滿意，給予相對人滿分等情（詳見下述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亦足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任之，對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益之處，故聲請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尚不足採。
　㈢又經本院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
    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其
    調查結果略以：⒈相對人有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兩造離婚
    後經裁定由相對人單獨任兩造長女、次女之親權人，就訪視
    結果，相對人有固定工作及住所，收入穩定，居住環境舒適
    寬敞。雖相對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並未嚴重影響其教養能力
    ，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成長歷史、性格喜好、學習情形也皆
    有了解，親子間維持良好互動。而兩造長女現被社會處安置
    ，放假期間是至相對人租屋處短居，次女則與相對人共同生
    活，相對人就次女課後照顧也都有適當安排，相對人居住鄰
    近之友人亦可提供良好協助，查無相對人未盡母職之情事。
    2.相對人有無對子女不利之情事？就聲請人主張次女遭相對
    人男友襲胸一事，查相對人保護雖有疏忽，但相對人獲知當
    下就有通報社工，並持續留意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相對人
    也非放任未成年子女與其他男性單獨相處，而是一同就寢時
    發生該事件，現況相對人也已與前男友分手。次女就此事也
    表示，當下雖感害怕與不舒服，但母親有著手處理，目前身
    心狀態未受到太大影響。3.未成年子女意願及親子關係：兩
    造長女就讀國中三年級，現由社會處安置。兩造次女就讀國
    小四年級，則明確表達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表示對現
    有生活很滿意，並給予10滿分評價，而生活最親近的家人就
    是相對人與母親友人，也相當習慣及喜歡目前就讀學校，不
    願改變現狀。4.總結：相對人有積極照顧意願，對子女表現
    關心，目前未成年子女亦受有適當照顧，雖相對人因一時疏
    忽，致未成年子女遭受前男友性騷擾，然事件發生後相對人
    皆有相應處理，社工亦持續關心相對人家庭狀況。且兩造相
    較，聲請人教養能力明顯不足，包括身體受傷影響謀生能力
    ，因長期無收入，需將原本照顧之身心障礙長子送往社福機
    構療養，也是直至近日聲請人才尋得臨時工作。聲請人亦未
    按裁定進行會面交往及支付扶養費用，言談間就子女照顧事
    務也是草率安排，例如提到若因工作晚歸，會將未成年子女
    委託鄰居老人陪伴，並無值得信賴的支持系統。聲請人亦曾
    於113年4月攜長子至相對人住處與二名未成年子女會面時，
    因自行攜次女離開，使長子長女單獨相處間，又發生智能不
    足之長子脫衣事件，並使兩造長女受到驚嚇。整體評估，相
    對人雖有疏忽，但親職教養能力及照顧環境皆明顯優於聲請
    人，評估相對人仍為適任之親權人等語，有本院家事事件調
    查報告在卷可稽。
　㈣綜上所述，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
    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從而，聲請人聲
    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
    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台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乙○○    住○○市○○區○○路000號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係未成年子女甲○○（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之父，兩造於000年0月00日經本院和解離婚，並於000年00月00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惟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年子女至其男友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襲胸事件，相對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為此爰依法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相對人知悉未成年子女遭襲胸後，立即與其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語。
三、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妻如達成協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定之情形有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容已為協議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由原夫妻請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疏於照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益，他方始得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自不得遽行改定。又審判長或法官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調查事實，家事事件法第18條第1項復有明定。
四、經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嗣兩造於112年5月31日經本院和解離婚，並於112年12月19日經本院裁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兩造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於000年00月間，相對人攜未成年子女至其男友家留宿時，竟發生相對人男友對未成年子女襲胸事件，相對人顯未盡其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義務相對人等情，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未成年子女確實有遭其前男友襲胸，堪認聲請人之主張固非無據。惟相對人以其已與前男友斷絕往來，封鎖所有聯繫方式，並至婦幼隊提告等語為辯，且經未成年子女到庭陳述略以：不同意改定其親權予聲請人，去年10月有遭相對人前男友襲胸，其很晚才向相對人表示襲胸一事，相對人知悉後即與其前男友分手，其再未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等語（見本院113年9月23日訊問筆錄）。本院審酌未成年子女固有遭相對人前男友為猥褻行為，惟相對人知悉後立即與其前男友斷絕聯繫，並通報婦幼隊，未因此姑息其前男友不法行為，未成年子女亦陳述其未再遭相對人前男友騷擾行為，自難認相對人一次對未成年子女之疏於保護義務即逕認其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況未成年子女經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後，認其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相當滿意，給予相對人滿分等情（詳見下述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亦足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任之，對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益之處，故聲請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尚不足採。
　㈢又經本院依職權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其調查結果略以：⒈相對人有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兩造離婚後經裁定由相對人單獨任兩造長女、次女之親權人，就訪視結果，相對人有固定工作及住所，收入穩定，居住環境舒適寬敞。雖相對人患有精神疾病，但並未嚴重影響其教養能力，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成長歷史、性格喜好、學習情形也皆有了解，親子間維持良好互動。而兩造長女現被社會處安置，放假期間是至相對人租屋處短居，次女則與相對人共同生活，相對人就次女課後照顧也都有適當安排，相對人居住鄰近之友人亦可提供良好協助，查無相對人未盡母職之情事。2.相對人有無對子女不利之情事？就聲請人主張次女遭相對人男友襲胸一事，查相對人保護雖有疏忽，但相對人獲知當下就有通報社工，並持續留意未成年子女身心狀況，相對人也非放任未成年子女與其他男性單獨相處，而是一同就寢時發生該事件，現況相對人也已與前男友分手。次女就此事也表示，當下雖感害怕與不舒服，但母親有著手處理，目前身心狀態未受到太大影響。3.未成年子女意願及親子關係：兩造長女就讀國中三年級，現由社會處安置。兩造次女就讀國小四年級，則明確表達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表示對現有生活很滿意，並給予10滿分評價，而生活最親近的家人就是相對人與母親友人，也相當習慣及喜歡目前就讀學校，不願改變現狀。4.總結：相對人有積極照顧意願，對子女表現關心，目前未成年子女亦受有適當照顧，雖相對人因一時疏忽，致未成年子女遭受前男友性騷擾，然事件發生後相對人皆有相應處理，社工亦持續關心相對人家庭狀況。且兩造相較，聲請人教養能力明顯不足，包括身體受傷影響謀生能力，因長期無收入，需將原本照顧之身心障礙長子送往社福機構療養，也是直至近日聲請人才尋得臨時工作。聲請人亦未按裁定進行會面交往及支付扶養費用，言談間就子女照顧事務也是草率安排，例如提到若因工作晚歸，會將未成年子女委託鄰居老人陪伴，並無值得信賴的支持系統。聲請人亦曾於113年4月攜長子至相對人住處與二名未成年子女會面時，因自行攜次女離開，使長子長女單獨相處間，又發生智能不足之長子脫衣事件，並使兩造長女受到驚嚇。整體評估，相對人雖有疏忽，但親職教養能力及照顧環境皆明顯優於聲請人，評估相對人仍為適任之親權人等語，有本院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在卷可稽。
　㈣綜上所述，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從而，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台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